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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 

一、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 

查本更新單元內中山路一段 154 巷及其 3 弄、5 弄均為非屬計畫道路之現有

巷道，因更新後西側居民仍有通行需求，故中山路一段 154 巷 5 弄不予廢除，並

計入本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；另中山路一段 154 巷南端及 3 弄底端部分範圍（見

圖 11-2），未來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後，已無通行之必要，爰依新北市都市

更新審議原則中有關巷道廢止或改道之情形二（見圖 11-1）及情形五，併都市更

新事業計畫提送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予以廢止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圖 11-1 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之廢改道情形示意圖 

 

二、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強度 

本更新單元座落於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68 筆（原 78 筆）土地，

土地面積總計 6,741.00M²（約 2,039.15 坪），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一種特定專用區（街

廓 1-1 及 1-2），基準容積計約 20,152.80M²（約 6,096.22 坪）。 

三、申請容積獎勵後土地使用強度 

本更新單元基準容積約 20,152.80M²，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、細部計畫

獎勵及容積移轉合計約 16,122.24M²，故更新後可建築容積總計約 36,275.04M²，

允建容積率約 538.13%。 

本案興建 1 幢 2 棟地上 31 層、地下 5 層之商業及住宅綜合大樓，規劃戶數共

計 322 戶，依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100 年 6 月底之板橋區戶量統計資料得知，板橋

區平均每戶 2.8 人，故本基地預計可容納之人口數約 902 人。 

四、建築興建計畫 

為塑造大面積廣場綠地及舒適人行步道系統，並考量適當之鄰棟間距，本案

規劃沿街面退縮 6M 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及東、北側各退縮 14M 步道系統，作為

帶狀式開放空間，於東側臨區運路處設置臨路廣場，於西側臨新府路處設置街角

廣場，並將法定空地集中留設規劃為廣場式開放空間，藉由串聯與整合各級開放

空間系統，提供社區居民符合現代需求、舒適的都市生活空間。 

更新後設計量體為 1 幢 2 棟地上 31 層、地下 5 層之鋼骨造建物，產品規劃作

商業及住宅使用，1 至 3 層設計為一般零售業（22 戶）、醫療診所及坐月子中心（2

戶）、一般事務所（2 戶）、住宅大廳、防災中心，4 層為管委會使用空間，5 層以

上供住宅使用（296 戶），地下 1 至 5 層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，總計設置 337

席汽車停車位（含 4 席無障礙車位）、1 席裝卸車位、349 席機車停車位（含 7 席

無障礙車位）及 161 席自行車位（地上 1 層 71 席、地下 1 層 90 席），其中汽、機

車係由區運路側獨立車道出入，以分離人行、汽車及機車動線系統（見表 11-1、

圖 11-3~28）。 

五、法規適用日 

依據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 61 條之 1，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照，其法

規之適用，以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。故本案建築執照法規適用日為

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：100 年 9 月 23 日。 

情形二:
同一街廓內單向出口之巷
道，並自底端逐步廢止者。

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巷
道，並自底端逐步廢止者

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，可
併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廢除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

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
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

情形二:
同一街廓內單向出口之巷
道，並自底端逐步廢止者。

同一街廓內單向出口之巷
道，並自底端逐步廢止者

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，可
併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中廢除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

鄰近計畫道路已開闢或
自行開闢完成可供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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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1-2  現有巷道廢止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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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1-1  建築面積檢討表 

1 基地位置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 1716 地號等 68 筆（原 78 筆）土地 
2 基地使用分區 特專一（街廓 1-1 及 1-2） 
3 基地面積(M²) 6,741.00（特專 1-1：78.00；特專 1-2：6,663.00） 
4 法定建蔽率(%) 50.00% 法定建築面積(M²) 3,370.50 
5 法定容積率(%) 特專 1-1：210%；特專 1-2：300%；平均：298.96% 法定容積樓地板面積(M²) 20,152.80 
6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(%) 20.007%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(M²) 4,031.96 
7 其他獎勵容積-細部計畫獎勵(%) 47.947% 其他獎勵容積-細部計畫獎勵(M²) 9,662.71 
8 其他獎勵容積-容積移轉(%) 12.046% 其他獎勵容積-容積移轉(M²) 2,427.57 
9 允建容積率(%) 538.13% 允建樓地板面積(M²) 36,275.04 
10 實設建蔽率(%) 2,200.05÷6,741.00 ×100% = 32.64% 實設建築面積(M²) 2,200.05 
11 法定空地面積(M²) 3,370.50 實設空地面積(M²) 4,540.95 
12 實設容積率(%) 36,274.98÷6,741.00×100% = 538.12% 實設容積樓地板面積(M²) 36,274.98 

13 

興建樓層數 31 層 
各層面積計算 樓地板面積(M²) 容積樓地板面積(M²) 梯廳面積(M²) 陽台面積(M²) 機房面積(M²) 戶數(戶) 用途 樓高(M)

地上層 

1F 2,132.01 1,579.22 323.26 25.98 147.28
23 一般商業服務設施、醫療診所、住宅

大廳、防災中心、管委會使用空間 
4.5+0.2

2F 1,318.12 1,195.27 0.00 104.17 122.85 4.0
3F 1,509.46 1,279.96 95.99 129.39 133.51 3 坐月子中心、一般事務所 4.0
4F 1,432.24 77.17 143.22 0.00 1,211.85 0 管委會使用空間 4.0
5~15F 1,444.27×11=15,886.97 1,193.42×11=13,127.62 1,232.88 1,149.94 1,526.47 121 集合住宅 39.6
16F 1,444.27 1,092.10 112.08 104.54 240.09 10 集合住宅、消防中繼機房、消防水箱 3.6
17~31F 1,444.27×15=21,664.05 1,193.42×15=17,901.30 1,681.20 1,568.10 2,081.55 165 集合住宅 54.0

小計 45,387.12 36,252.64 3,588.63 3,082.12 5,463.60 322 － 113.90

屋突層 

R1F 321.67 － － － － － 樓電梯間 3.0
R2F 321.67 － － － － － 樓電梯間、電梯機房、消防水箱 3.0
R3F 321.67 － － － － － 樓梯間、水箱 3.0

小計 965.0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地下層 

B1 3,400.40 － － － － －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4.5
B2 3,400.40 － － － － － 停車空間 3.2
B3 3,400.40 － － － － － 停車空間 3.2
B4 3,400.40 － － － － － 停車空間 3.2
B5 3,400.40 － － － － － 停車空間、消防泵浦室 3.2

小計 17,002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機電設備超過部分計入容積 － 22.34 － － -22.34 － － －

總計(M²) 63,354.13 36,274.98 3,588.63 3,082.12 5,441.26 322 － 113.90
14 機電設備面積檢討(M²) 5,463.60M²   ＞  36,275.04 × 15%=5,441.26M² ，超過部分計入容積 5,463.60-5,441.26=22.34M² 
15 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(M²) 36,274.98M²  ＜  36,275.04M² 地下層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(M²) 17,002.00M²  ＜ 337×40+349×4+2,175.29=17,051.29M² 
16 地下室開挖率檢討(%) （4,007.76 ÷ 6,741.00）× 100% ＝59.45%  ＜  法定開挖率 70% 
17 法定工程造價(元) 63,354.13M² × 17,720 元/ M² ＝ 1,122,635,184 元 

18 停車數量檢討(席) 
法定汽車位 298 實設汽車位 337 法定機車位 314 實設機車位 349 
法定裝卸車位 1 實設裝卸車位 1 法定自行車位 161 實設自行車位 1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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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

30



中國開發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／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／元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
拾壹 -

擬訂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68筆(原78筆)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

31



中國開發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／振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／元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
拾壹 -

擬訂新北市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68筆(原78筆)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

32

(一) 救災動線

(二) 救災活動空間

2.

2.

圖11-29  一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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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供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之空間需求

2.

1.

3.

4.

5.

圖11-30 二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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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

圖11-31 三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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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2 四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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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3 五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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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4 六~十四、十八~三十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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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5  七~十五、十七~三十一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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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6 十六層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示意平面圖

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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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1-37 雲梯車救災剖面示意圖




